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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1

河北省律师协会第七届理事会

专门、专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推荐工作指引

为进一步规范和做好省律师协会第七届理事会“两专”委员

会委员候选人推荐、遴选工作，有关事项重点说明如下：

1、各单位推荐专门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人数（含本地、本所

省律协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、理事推荐人数）超过 21 人（含）

的，须保证每个专门委员会均有候选人，未超过 21 人的，向单

个专门委员会推荐人数不能多于 1 人；各单位推荐专业委员会委

员候选人人数（含本地、本所省律协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、理

事推荐人数）超过 32 人（含）的，须保证每个专业委员会均有

候选人，未超过 32 人的，向单个专业委员会推荐人数不能多于

1 人，避免出现推荐的委员候选人集中到某一个或某几个“两专”

委员会；

2、给各单位分配的推荐名额中不包括省律协第七届理事会

常务理事和理事推荐名额；

3、为避免重复推荐、名额浪费，各单位推荐人选与省律协

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、理事推荐人选不得重复；

4、省律协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除本人外另可推荐 2 名候

选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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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省律协第七届理事会理事（非常务理事）可推荐 2 名候

选人（含理事本人）；

6、省律协监事会监事不能作为委员候选人；

7、主任候选人执业须 8 年以上，副主任、委员候选人执业

须 6 年以上。公益与法律援助委员会、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、互

联网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候选人执业年限原则上不少于

6 年，综合素质突出的委员候选人，执业年限可适当放宽，但原

则上不少于 4 年。公职律师与公司律师工作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工

作年限不作限制。执业年限从首次执业日期开始计算，截至 2019

年 1 月 31 日。

8、要如实填写《河北省律师协会专门、专业委员会委员候

选人推荐表》，不得弄虚作假，一经发现，取消被推荐资格，并

进行通报批评；

9、各单位、省律协第七届常务理事和理事要对推荐的“两

专”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情况进行认真核实；

10、各单位要详细梳理汇总、认真填写《XX 市律师协会（省

直 XX 律师事务所）推荐专门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汇总表》（附

件 4）和《XX 市律师协会（省直 XX 律师事务所）推荐专业委员

会委员候选人名单汇总表》（附件 5）；

11、省律协第七届常务理事或理事推荐的请认真填写《理事

（XX 市或省直 XX 律师事务所）推荐专门、专业委员会委员候选

人名单汇总表》（附件 6）和《常务理事（XX 市或省直 XX 律师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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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所）推荐专门、专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汇总表》（附件 7），

被推荐人为理事本人的注明“理事自荐”；

12、省律协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、理事推荐统计情况由其

所在的市律师协会或省直律师事务所收集汇总后统一上报；

13、报送纸质版材料时，请附委员候选人学历、荣誉等相关

证明材料。


